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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74         证券简称：宇信科技         公告编号：2020-072 

 

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宇信科技”)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北京宇信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股权激励计划》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

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激励对象在《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即 2019 年 11 月 8 日至 2020 年 5 月 8 日，以下简称

“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已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

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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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共 50 名

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其余核查对象在上述期间内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前述 50 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买卖日期 
合计买入

（股） 

合计卖出

（股） 

1 陈荣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1-18 至 2020-01-07 11600 11600 

2 付进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2-20 至 2020-02-24 5000 5000 

3 管汉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1-25 至 2020-03-26 24000 24000 

4 焦竞成 核心管理人员 2020-03-30 至 2020-04-21 900 900 

5 井家斌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1-12 至 2020-01-09 30400 50000 

6 李青城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1-12 至 2020-04-23 3200 3800 

7 李文彧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1-11 至 2020-03-31 47400 53400 

8 刘中兴 核心管理人员 2020-01-08 至 2020-02-20 1100 1100 

9 吕果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1-25 至 2020-05-06 75500 75500 

10 毛昊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2-02 至 2020-01-09 5500 10100 

11 邱学刚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2-11 至 2020-01-20 2100 2200 

12 沈波 核心管理人员 2020-03-30 至 2020-05-07 13000 13000 

13 史亚夫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1-11 至 2019-12-05 3100 5300 

14 苏文彬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1-08 至 2020-01-08 39100 39100 

15 孙延来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1-11 至 2020-01-09 11100 26900 

16 王利民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1-27 至 2019-12-06 8700 8700 

17 翟汉斌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1-11 至 2020-01-03 8000 0 

18 张锦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1-11 至 2020-03-31 16300 16300 

19 张莉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1-26 至 2020-04-15 6000 7000 

20 张万里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1-12 至 2020-01-10 800 800 

21 张雪 核心管理人员 2019-11-08 至 2020-01-09 1600 1600 

22 曹坚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1-18 至 2019-11-19 7500 7500 

23 陈飞 技术（业务）骨干 2020-01-09 至 2020-04-16 300 1500 

24 党书明 技术（业务）骨干 2020-03-20 至 2020-03-27 3100 3100 

25 杜松 技术（业务）骨干 2020-03-30 至 2020-03-31 100 100 

26 傅潘潘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2-20 至 2020-02-04 100 500 

27 高文 技术（业务）骨干 2020-03-30 至 2020-05-06 3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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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郭澎涛 技术（业务）骨干 2020-01-10 0 300 

29 黄晓颖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1-18 至 2020-01-08 3000 3000 

30 江成 技术（业务）骨干 2020-01-09 0 400 

31 蒋昌科 技术（业务）骨干 2020-03-25 至 2020-04-02 3100 3100 

32 李超 技术（业务）骨干 2020-01-02 0 300 

33 李飞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1-11 至 2019-12-06 2000 2000 

34 李国义 技术（业务）骨干 2020-02-04 至 2020-04-03 6300 6300 

35 李洪杰 技术（业务）骨干 2020-02-25 0 500 

36 林永东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1-20 至 2019-12-20 5100 5100 

37 刘钦良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1-11 至 2020-04-02 12500 16100 

38 刘欣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1-11 至 2020-01-07 2300 2300 

39 莫莉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1-08 至 2020-01-07 8200 9900 

40 王涌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1-15 至 2020-01-13 1000 1600 

41 熊开平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2-20 至 2020-05-08 5000 4700 

42 许成志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1-11 至 2020-01-07 300 800 

43 许晶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1-18 至 2020-01-14 100 100 

44 严璐 技术（业务）骨干 2020-01-09 0 2000 

45 阴建锋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1-26 至 2020-01-02 7100 7100 

46 余文欣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1-11 至 2020-04-01 45600 45600 

47 俞海群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1-13 至 2020-05-08 7500 9100 

48 詹铠瑜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1-22 至 2020-02-07 800 2100 

49 张开涵 技术（业务）骨干 2019-11-12 至 2019-12-13 400 800 

50 周天华 技术（业务）骨干 2020-01-10 至 2020-02-07 0 25600 

注：井家斌先生、翟汉斌先生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被聘为公司副总经理，上述交易发生之时，

尚未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经核查，上述核查对象在买卖公司股票时，未获知或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获

知公司拟进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并未

参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筹划工作，在公司公告董事会决议及本次激励计划前未

知悉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不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根据上述核

查对象出具的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说明，其在核查期间的交易变动系基于对二级

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公司内部相关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

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对接触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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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在公司发布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

未发现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综上，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6 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所有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8 号—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5 日 


	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宇信科技”)于2020年5月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20年5月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股权激励计划》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激励对象在《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19年11月8日至2020年5月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三、结论
	四、备查文件

